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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威權政治正在侵蝕台灣的 

民主 
 

●李明峻／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 

 
 
 

壹、前言壹、前言壹、前言壹、前言    

  民主也許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卻是當前世界大家最能夠接受的制度。從人類社會經

過幾千年演進的經驗，民主制度確實是最符合人性的一種制度。眾所周知地，民主政治

包括三權分立、人權保障和政黨責任政治等原理。但台灣在二次政黨輪替之後，卻出現

民主倒退的現象，國民黨不尊重法律、不希望以程序正義來解決政治爭議，強行控制行

政、立法與司法，其作法正是威權政治的特質。選民誤認為國民黨經過八年政黨輪替的

民主洗禮，黨國體制與威權心態理應已清洗乾淨，所以放心讓國民黨奪回政權，但只經

過一年，台灣的主權、人權竟然倒退幾十年，馬政府上台後形成的「新威權體制」，使

得台灣人民努力爭取的民主，面臨化為烏有的危機。 

貳、民主的倒退貳、民主的倒退貳、民主的倒退貳、民主的倒退    

  台灣正面臨新興民主國家在民主轉型後的最大挑戰。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台灣雖

然大體上完成形式上的民主化，但是還有太多威權時代殘留的法律與文化。在民進黨執

政時期，雖然未能獲得令人滿意的成果，但至少努力使黨國體制解體、軍隊國家化、司

法獨立和檢、警、調「行政中立」，而二次政黨輪替更讓大家深信台灣民主已根深柢

固。然而，過去一年大大小小的事件，暴露台灣「民主」依然存在的本質性與結構性問

題，國家機器突然再度張牙舞爪，讓人猛然洞悉黨國體制只是分體而未解體。國民黨政

府的新威權政治體制，讓人民對改革無從著力，也對民主喪失信心。 

  過去台灣的民主發展雖然跌跌撞撞，但總算能持續向前行，但2008年由於立委選舉

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結果國民黨獲得近四分之三的席次，而在野民間力量則近乎解

體。在立法院中，做為在野黨的民進黨，因國會席次僅保有二十七席，不僅表決毫無勝

算，連提案都有困難，國民黨穩穩掌控立法權。在野黨監督力量的大幅削弱，使政黨政

治的基礎嚴重動搖。緊接著，代表國民黨的馬英九贏得總統大選，國民黨奪回失去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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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政府行政權。 

  在掌控行政與立法之外，由於憲政體制上的缺陷，考試、監察兩院也淪為國民黨的

禁臠，而司法在政治立場偏頗、忽視程序正義與專業能力不足等因素下，縱使經過司法

改革的努力，但依然難逃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操弄。於是，民主制度中最基本的權力制衡

機制，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的權力分立，至此已產生極為嚴重的失衡。台

灣這個新興民主體制，正一步步面臨國民黨政府得以為所欲為的危機。 

  如果只是「一黨獨大」，尚不會影響台灣這個新興民主體制，但因國民黨缺乏民主

素養，使其保守反動舊勢力顯然正逐步復辟，從而形成「一黨獨霸」的「新威權政

治」。在立法方面，國民黨達到完全執政目標之後，不但未優先通過社會高度期待的陽

光法案，包括政治獻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

立法委員行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以

積極約束立委利益迴避，讓政黨更加公平競爭，以樹立國會改革的新形象，反而完全不

顧利益迴避，讓部分有案在身的藍委加入司法委員會，讓會計師公會代言人進入財政委

員會，並掌控所有委員會召委席次，以決定所有委員會的議程與進度，使各委員會開會

都像是「國民黨在開座談會」。立委堅持自我利益，連最簡單的問政專業化與利益迴避

原則都做不到，國會改革之路顯然尚為遙遠。 

  更可怕的是，連這種完全掌控的立法院，行政院亦無意加以利用，傲慢地想要為所

欲為。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增訂第25條之2條文草案》為例，顯現馬政府不尊重憲政法治

三權分立，已到讓人難以接受的地步。有關台商雙重課稅部分，行政院草案規定兩岸減免稅

捐及相互提供協助的範圍、方法、程序等相關事項辦法，均「空白授權」由財政部依規定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就此而言，陸委會已違法授權海基會簽訂違法協議在先，現又希望

立院能空白授權，若依政院版本通過，立法院將被矮化成「立法局」，且依大法官會議解

釋，避免雙重課稅問題適用租稅法定主義，應以法律明確規定，因此對於兩岸租稅的調整

或修正，立委認為立法院應有完全的決定權，且都需經立法院修法才生效。此一看法財政

部早已同意，而朝野原本也達成共識，但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卻對「空白授權」不願退

讓，堅持已與總統、院長溝通過的行政院版，導致協商宣告破局。顯見行政院視立法院

如無物的心態之嚴重。 

  以往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執政，黨政平台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重要決策都

在黨政平台拍板定案；執政黨立委與內閣成員再向在野黨立委溝通、爭取支持。然而，

自從馬政府再次政黨輪替之後，主導黨政平台的國民黨政策會有如行政院附屬機構，黨

鞭有如行政院的政務委員，不但沒有協調各部會與立委，反而是在立法院替政院護航，

行政部門不但與在野黨無法溝通，連執政黨立委的意見亦不顧，才會使得很多重要法案

爭議不休，這樣的黨政平台已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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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嚴重的是，在兩岸關係條例修正案鎩羽而歸後，陸委會不但未深刻反省檢討，反

而連日動作頻頻，甚至公開批評立法院，導致連立法院長王金平都動怒表示：「立法權

在立法院，行政院無權干預，無權置評。」。在台灣憲政史上，從來沒有行政院會發新

聞稿批評立法院，這樣的做法頗耐人尋味。朝野都應理性面對兩岸各種相關法規，惟該

修正草案未能過關，雖可能會對兩岸後續協商帶來影響，但從憲法及法律觀點來看，行

政院應檢討未能通過的原因，而不應指控任何人或政黨。 

  不僅如此，國民黨在總統大選期間喊的是「拚經濟」口號，但取得政權後卻不斷

「拚政治」。除了迅速將「台灣郵政」改回「中華郵政」、「台灣民主紀念館」改回

「中正紀念堂」之外，並另行重新組成委員會，將已經規劃完成的高中九八課綱，改為

符合其政治意識形態的新課綱。同時，馬政府也大肆紀念蔣經國百年冥誕，且將「台灣

人權景美園區」改名為「景美文化園區」，意圖掩飾柔化獨裁統治的史實。不僅如此，

馬政府更準備不顧民間的強烈反對，意欲強行與中國簽訂ECFA，既不願接受立法院的監

督，更不肯徵詢民意付諸公投。 

  就此而言，馬政府不但不尊重憲政法治的權力分立，甚至漠視國民的直接民權，放

任行政院部會指責或威嚇立法院，如今又試圖以兼任國民黨主席掌控立法院黨團，認為

從此即可任意欽點法案通過，這就完全忽略民主法治的運作原理。 

參、人權的倒退參、人權的倒退參、人權的倒退參、人權的倒退    

  尤其令人遺憾的是，在陳雲林首次來台期間，執政黨的國家暴力顯現嚴重的人權侵

害問題。首先，集會遊行的自由是憲法保障的權利，但台灣的「集會遊行法」公然以法

律限制人民的行動與言論自由，也留給執政者很多操弄的空間。其次，維安單位以超高

標準執行維安工作，大幅限制人民的行動空間與自由，如和平嗆聲者被警察架去撞牆；

〈台灣之歌〉被警方視為「聲援暴民」而下令禁播；警察衝進飯店私人房間搶走嗆聲布

條；學生和平靜坐照樣被驅離；甚至還取締民眾舉掛國旗，勒令「上揚唱片行」歇業

等，嚴重妨礙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顯然國民黨重視與中國的交往，甚於國內藍綠的對

話與溝通，甚至為此以維安措施侵犯異議者的人權，此點讓人深深感到威權的陰影。 

  更糟的是，司法體制的被工具化，司法捲入政治，政治也扯進司法，使得司法威信

更是大幅降低。馬英九不但在證據案情全都不清不楚，只有推論的狀況嫌疑下，除前總

統陳水扁及家族、親信之外，前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前內政部長余政憲、嘉義縣長陳

明文、雲林縣長蘇治芬及前竹科管理局長李界木都相繼被收押禁見，甚至連特偵組三名

檢察官侯寬仁、沈明倫及周士榆都被控涉嫌偽造文書、瀆職等罪，三大金控被搜索約

談，簡直就是濫權收押！司法體系有如洪流惡獸，成為摧殘人權的獨裁者工具。如此的

司法本質是追求正義公平還是成為專政的工具呢？此點較經濟不振更令人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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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在嘉義縣長陳明文的案例中，檢調調查手段的行使更是明顯違反比例原則。

檢方對犯行只是間接推斷，而非取得任何確切證據，特別是所謂圖利或貪瀆案，過往地

方檢調常是大動作查辦，讓媒體跟進而未審先判，但一進入地方法院審理程序時，不少

案子卻獲判無罪。例如，前南投縣長彭百顯最後被最高法院判無罪；前台南市長張燦鍙

也被檢調起訴，但因無證據而遲遲未判決，這兩位政治菁英的政治生涯卻已形同毀滅。

台灣檢調起訴率高、判刑率低備受詬病。台灣司法真能獨立辦案？有沒有政治力介入或

政治考量？有沒有選擇性辦案？這些都是值得檢討的問題。 

  從政治角度來看，國民黨為了遮掩執政效能不彰，以及企圖影響明年縣市長的選

舉，希望讓民進黨持續困在弊案風暴中無法翻身。更令人擔心的是，後續可能產生的司

法骨牌效應，如果檢調淪為政治人物的工具，企圖只辦綠不辦藍或藉其誅滅異己，台灣

長久以來稍微建立的司法獨立和公正性將蕩然無存。法制健全的國家有一定的訴訟程

序，偵查時應該不公開，近期重大案件檢調不但偵察公開，而且近來重大案件都一再凸

顯名嘴、媒體指揮檢方辦案，檢方押人取供已經明顯違法，社會將因此而嚴重對立。 

  再以陳前總統疑涉洗錢等案為例，馬政府、司法體系、政黨和媒體等干預或介入偵

查中的個案，已引起「美聯社」等國外媒體的報導，甚至連馬英九總統哈佛大學的指導

教授孔傑榮，都建議成立由刑法專家組成的委員會，檢視最近幾年檢察官起訴的案件，

凸顯台灣司法威信面臨關鍵時刻。 

  首先，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揭櫫偵查不公開原則，但法務部長王清峰帶頭違法

在電子媒體高談闊論阿扁個案，媒體更有如現場直播般地鉅細靡遺，將任何可能得知的

案情二十四小時強力放送，甚至在無法獲悉案情時，即逕行引申推論。據我國憲法體

制，馬總統為國家元首，領導行政部門整體施政，此種情況未獲政府當局糾正或懲處相

關人員，顯有縱容其影響陳前總統司法案之嫌。 

  其次，司法辦案應嚴守無罪推定原則，若用羈押這種最原始而落後的偵查方式進

行，憑藉對犯罪嫌疑人的內體及精神雙重折磨下，令其屈從壓力做出不利於己甚至與事

實不符的供詞，無疑揭示台灣司法機關的集體無能。特偵組動輒輕易羈押嫌疑人，讓社

會懷疑司法的客觀性及公信力何在。 

  第三，在司法部門之外，國民黨監察院監委與立法院立委動作頻頻，企圖影響陳前

總統司法案，嚴重破壞我國憲法體制。如監委李復甸約詢特偵組檢察官干預偵查細節，

以及立法權中用於追究政治責任的行政調查權，立委邱毅卻用於向監察院彈劾無保釋放

阿扁的法官周占春，公然而赤裸地介入司法偵查個案過程的做法，意圖指導司法權的行

使，擺明視憲法的權力分立原則於無物，讓司法獨立嚴重遭到破壞。 

  尤其甚者，在法官周占春裁定陳前總統無保釋放後，台北地院介入主導分案，以併

案方式排除周法官審理此案，將扁案全交由法官蔡守訓處理，難掩政治操作干預審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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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台北地院利用內部協商方式更換法官，整個併案過程不僅條文適用錯誤，在發動程

序上亦不合法，以政治指導司法的企圖顯露無疑，顯現司法行政干涉審判獨立，違法剝

奪法官憲法所保障的審判權，嚴重影響外界對整體司法獨立的觀感。 

  最後，辯護權的確保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基礎，但國民黨政府卻嚴重干擾陳水扁委任

的辯護律師，不但台北地檢署以違反律師倫理規範，將鄭文龍律師移送律師懲戒委員會

討論是否懲戒，更在台北律師公會決議不懲處之後，更試圖以刑事問題加以起訴，可說

是極盡打壓之能事。尤其甚者，依照聯合國人權公約，律見時不該錄音錄影，但陳水扁

在會見律師時，檢方全程錄影、錄音，再由檢察事務官將資料帶回判斷內容是否涉及案

情，還要將其做為指控證據，實有侵害被告辯護權之嫌。這顯示台灣司法制度的落伍。 

  司法是解決紛爭的最終手段，也是社會安定的最後一道防線，若司法威信遭到質

疑，人民不再信任司法之後，社會即陷入自力救濟的混亂局面。隨著馬政府卻以司法為

追殺政敵的工具，使得台灣的司法戰爭無疑將繼續延燒。同時，司法品質之優劣，左右

一個國家的法治基礎，更決定個案當事人的生命、自由與財產的終局命運。但目前台灣

從部長、檢察總長、地方檢察官到看守所人員一連串違背「偵查不公開原則」、無視

「無罪推定原則」、對嫌疑人未傳訊先聲押、濫行聲羈嫌疑人、羈押後不積極提訊、將

羈押嫌疑人等同罪犯待遇、違反「法官法定原則」更換法官、干擾律師辯護空間等等作

法，侵害司法人權幾乎已到罄竹難書的地步。 

肆、結語肆、結語肆、結語肆、結語    

  現在台灣民主正面臨最大的危機。由於國民黨一黨獨霸的粗暴態度，使得台灣的民

間社會裡，已有不少人喪失對和平民主改革的信心。在此情形下，國民黨內部鬥爭反而

日益熾烈，馬英九還要兼任黨主席，個人獨裁的黨國體制已經再度隱隱浮現！  

  馬政府「新威權體制」的形成，不斷增加政治與社會的不穩定性。隨著經濟衰退、

失業飆升、物價失控，民眾不滿的情緒日漸高漲。幾次大遊行人數都高達數十萬，但馬

政府卻都置之不理，這種不理睬民意的權力傲慢，加上民眾所面對的生活壓力，綜合起

來所造成的無力感，使得社會挫折感更為加深。 

  人民在憤怒與憂懼無處宣洩的情形下，民間社會已經不斷出現「2012年台灣還會有

總統選舉嗎？」、「台灣主權恐怕會被偷偷賣掉」的疑慮，甚至出現類似「暗殺」、

「革命」等激烈言論。令人擔心的是，長此以往將如張鐵志兄所言，我們可能將必須面

對一個殘酷的事實：搖搖欲墜、岌岌可危的台灣民主，將大幅擺盪在獨裁與革命的兩極

之間！◆ 


